
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

指  導  教  授  登  錄  表 

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入學學年度：  

班別： □碩士班□半導體光電科技碩士班 □博士班 □碩士在職專班 

 □產業碩士專班 

指

導 

教 

授 

論文指導教授確認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 

(1) 學生在選定指導教授後，需請指導教授在本表中簽名確認，並於簽名

後繳交本表至系辦公室登錄留存。 

(2) 學生應在論文口試前六個月(含)確定指導教授，日期以教授在本表中

之確認簽名日期為準。 

指 

導 

教 

授 

更 

換 

原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學術委員會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(若為原指導教授應迴避) 

新任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(1) 學生若需更換指導教授，須經原指導教授或學術委員會簽名同意始可

更換新指導教授。 

(2) 新任指導教授在本表簽名前，須先由系主任正式知會前任指導教授。 

(3) 學生更換指導教授滿六個月(含)後，方可進行畢業論文學位考試申請。 

(4) 學生在前任指導教授所指導下而獲得之成果不得被收錄於畢業論文，

所發表之論文不得列入博士班畢業論文點數之計算。 

畢

業

口

試 

畢業論文題目： 

 

畢業口試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

本表若不敷使用，可使用多張相同表格，並匯集存檔以供畢業資格審查。 


